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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唐发电

601991

H

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大唐发电

00991

H

股 伦敦股票交易所

DAT 99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刚 魏玉萍

电话

（

010

）

88008678

（

010

）

88008671

传真

（

010

）

88008684

（

010

）

88008684

电子信箱

ZHOUGANG@DTPOWER.COM WEIYUPING@DTPOWER.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期末

比上年

同期末

增减

（

%

）

2012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02,431,367 294,783,518 293,323,301 2.59 272,643,464 271,182,087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3,803,449 43,517,702 43,920,916 0.66 41,144,676 41,421,794

2014

年

2013

年 本期比

上年同

期增减

(%)

2012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247,213 30,067,708 30,067,708 -12.71 21,687,772 21,687,772

营业收入

70,194,327 75,227,458 75,227,458 -6.69 77,598,103 77,598,10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798,358 3,400,789 3,526,885 -47.12 3,884,673 3,964,24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3,660,731 3,959,758 4,085,854 -7.55 2,108,107 2,187,679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

）

4.06 8.03 8.26

减少

3.97

个百分

点

9.11 9.88

基本每股

收益

（

元

／

股

）

0.1351 0.2555 0.2650 -47.12 0.2919 0.2978

稀释每股

收益

（

元

／

股

）

0.1351 0.2555 0.2650 -47.12 0.2919 0.297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205,9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

（

户

）

218,17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中国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公

司

国有法

人

31.10 4,138,977,414

未知

49,000,00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

人

24.75 3,293,696,919

无

天津市津能投资公司

国有法

人

9.74 1,296,012,600

无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9.63 1,281,872,927

无

北京能源投资

（

集团

）

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9.47 1,260,988,672

无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79 237,660,000

无

上海彤卉实业有限公司 其他

1.25 166,000,000

未知

166,000,000

中融汇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其他

1.20 160,000,000

无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

人

1.15 153,331,964

无

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88 117,00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中国大唐海外

(

香港

)

有限公

司持有本公司

H

股

480,680,000

股

，

包含在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

人

）

有限公司持有股份中

，

占公司总股本约

3.61%

；

故中国大

唐集团公司及子公司合共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4,619,657,

414

股

，

合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约

34.71%

。

2.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最大的独立发电公司之一，主要经营以火力发电为主的发电业务。

2014年度，公司紧紧围绕价值思维和效益导向理念，以安全稳定为基础，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发展为第

一要务，以抓落实为主线，巩固发电优势地位，加快调优业务结构，全面提升公司形象，努力开创公司科学

发展新局面。

于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约为人民币52.12亿元，同比减少34.56%；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约为人民

币17.98亿元，同比减少47.12%；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资产总额约为人民币3,024.31亿元，同

比增加2.59%；资产负债率完成79.13%，同比上升0.7个百分点。

1、发电业务

公司及子公司发电业务主要分布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辽宁省、甘肃省、

江苏省、浙江省、云南省、福建省、广东省、重庆市、江西省、宁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及西藏自治区。

① 电力生产安全稳定。 201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已累计完成发电量约1,888.449亿千瓦时，同比减

少约1.58%；累计完成上网电量约1,786.369亿千瓦时，同比减少约1.54%；机组利用小时累计完成4,701

小时，同比降低281小时；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电力生产人身死亡事故和重大设备损坏事故，运

营机组等效可用系数完成93.70%，同比升高1.93%。

② 电源结构持续优化。于报告期内，新增装机容量2,754.39兆瓦。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管理

装机容量约41,341.345兆瓦。其中，火电煤机31,480兆瓦，占76.15%；火电燃机2,890.8兆瓦，占6.99%；水

电5,054.445兆瓦，占12.23%；风电1,726.1兆瓦，占4.17%；光伏发电190兆瓦，占0.46%。 清洁及可再生能

源所占比重比上年末增加3.51个百分点，电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③ 项目获核准，规模优势叠加。 报告期内，本公司有7个电源项目合计2,796MW获得正式核准，具

体包括：

火电项目：河北蔚县发电厂2×600MW,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电厂五期2×660MW；

风电项目：宁夏红寺堡一期100MW,辽宁大唐国际昌图三胜屯50MW，辽宁大唐国际阜新四方庙

50MW，江西大唐国际寻乌乱罗嶂66MW；

水电增容项目：重庆浩口水电增容10MW。

④ 节能减排持续深化。 于报告期内，本公司完成供电煤耗309.27克/千瓦时，同比降低4.50克/千瓦

时；发电厂用电率累计完成4.19%，同比降低0.08个百分点；脱硫设备投运率、脱硫综合效率分别累计完成

99.96%和95.61%；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废水、烟尘排放率分别为0.25克/千瓦时、0.36克/千瓦时、0.021千

克/千瓦时、0.07克/千瓦时，同比分别下降26.47%、57.14%、44.74%、30.00%。 于该年度，公司所属部分发

电企业共计15台发电机组实施了脱硝改造工程。

⑤ 电力板块盈利能力突出。 本公司电、热销售毛利率达到32.58%，同比增长1.52%；发电板块累计实

现利润人民币124.22亿元，同比增加33.83%，使公司保持了持续盈利的良好态势。

2、煤化工及煤炭业务

报告期内，由本公司控股建设的年产46万吨聚丙烯的多伦煤化工项目、年产4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克

旗煤制天然气项目、年产4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阜新煤制天然气项目、锡林浩特矿业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呼

伦贝尔化肥公司按计划开展基建或生产活动，其中：

① 多伦煤化工项目：该项目三台气化炉先后达到历史最高有效气负荷，通过大修完成了设备全面治

理，初步具备了长周期稳定运行条件。 于报告期内，生产聚丙烯9.21万吨；生产甲醇38.71万吨；生产丙烯

9.91万吨。

② 克旗煤制天然气项目：该项目年内成功进行了一系列大负荷试验取得良好效果，试验期间化工主

装置产气能力达到了设计值。 截止本报告期末，生产天然气3.54亿标方。

③ 阜新煤制天然气项目：截至本报告期末，阜新煤制气项目一系列土建工程完成90%，设备安装完

成95%，工艺管道安装完成89%，电气仪表安装完成70%，伴热管线、防腐保温完成60%。

④ 锡林浩特矿业公司：主要负责胜利东二号露天煤矿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其所开采煤炭主要

作为公司化工项目的原料煤。 报告期内，累计生产煤炭640.23万吨。

⑤ 呼伦贝尔化肥公司：该公司主要负责尿素的生产与经营，该项目于2013年10月1日正式投产。 报

告期内，累计生产尿素24.24万吨。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2014年初，财政部分别以财会[2014]6号、7号、8号、10号、11号、14号及16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准

则第9号———职工薪酬 （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2014年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企业范围内施行，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 同时，财政部以财会[2014]23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

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金融工具列报准则” ），要求在2014年年度及

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的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4年10月30日决议通过， 本公司于2014年7月1日开始执

行前述除金融工具列报准则以外的7项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在编制2014年年度财务报告时开

始执行金融工具列报准则，并根据各准则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对当期和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

的影响如下：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准则名称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对本公司的

影响说明

对

2014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度相关财务

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

长期股权投

资

（

2014

年修订

）

本公司将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

制或重大影响

，

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

有报价

、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

权投资

，

由长期股权投资调整至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796,803

长期股权投资

-3,796,803

《

企业 会 计 准 则 第

30

号

———

财务报表

列 报

（

2014

年 修

订

）》

“

其他综合收益

”

由

“

资本公积

”

的二级

科目上升成为

“

股东权益

”

大类下一级

科目

。

资本公积

57,400

其他综合收益

-57,400

《

企业 会 计 准 则 第

33

号

———

合并财务

报 表

（

2014

年 修

订

）》

子公司之间以及子公司向母公司出售

资产所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

应当按照母公司对出售方子公司的分

配比例在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

和

“

少数股东损益

”

之间分配抵

销

。

未分配利润

53,291

少数股东权益

-53,291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0,405

归 属 于 少 数 股 东 的

综合收益总额

30,405

其他新发布或新修订会计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表述如下：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

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长期股权

投资并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后，本公司

将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

权投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本公司采用追溯调整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

（2）《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年修订）》将其他综合收益划分为两类：(1)以

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2)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同时规范了持有待售等项目的列报。本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的规定进行列报，并对

可比年度财务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

（3）《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规范了公允价值的计量和披露。 采用《企业会计准

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未对财务报表项目的计量产生重大影响，但将导致企业在财务报表附注中

就公允价值信息作出更广泛的披露。 本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的规定进行披露。

（4）《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适用于企业在子公司、合营安排、联营和

未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

的披露》将导致企业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作出更广泛的披露。 本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的规定进行披露，并

对可比年度财务报表的附注进行了相应调整。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监督检查局及国家税务机关的稽查结果等，本公司对未确认有合同争议

的探矿权、 少确认的税费等事项进行了追溯调整 （影响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451,184千元、157,977千

元）。

本公司会计差错更正对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汇总如下：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会 计 差 错 更 正 的

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

2014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度报表项目

名称

累积影响数

未确认有合同争议

的探矿权

、

少确认

的税费等事项

经 董 事 会 批 准

，

财务报表进行追

溯重述

其他应收款

-43,410

固定资产

164

在建工程

43,246

无形资产

1,451,184

递延所得税资产

9,033

应交税费

157,97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9,578

长期应付款

1,805,394

盈余公积

-8,779

未分配利润

-447,726

少数股东权益

-256,227

营业成本

1,160

营业税金及附加

19,531

管理费用

816

财务费用

118,134

所得税费用

12,1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5,691

少数股东损益

-56,13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95,69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56,138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报告期内，本公司在上年合并范围基础上增加3户公司，共计142户，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分别

是：康定国能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辽宁大唐国际沈东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和江西大唐国际安远风电有限责

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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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12

年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5

年付息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5年3月26日

债券付息日：2015年3月27日

由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于2013年3月27日发行的2012年大唐国际发

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15年3月27日开始支付自2014年3

月27日至2015年3月26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2012年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募

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12年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12大唐01（122244）

3、发行人：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规模：人民币30亿元

5、债券期限：10年期

6、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611号核准发行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5.10%。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9、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2013年4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0、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3年3月27日至2023年3月26日

11、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4年至2023年每年的3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2、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3年3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

个工作日）。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3、信用级别：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14、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2012年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10%。 每手“12大唐01”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51.00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

1、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2015年3月26日

2、本次付息日：2015年3月27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5年3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2大唐01”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1、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

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

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

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

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

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

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2、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分别简称“QFII” 、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

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本期

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

所得税，再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将税款返还本公司，然后由本公司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请非居民企业收到税后利息后7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交《“12大唐01”债券付息事宜之

QFII/RQFII情况表》（见附件一）同证券账户卡复印件、QFII/RQFII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等签章

后一并传真至本公司，原件以专人或邮寄的方式送达至本公司证券与资本运营部。 传真号码：

010-88008684，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9号，邮政编码：100033。

本公司在收到上述材料后向当地税务部门代缴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如非居民企业未履行债券利息

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导致发行人无法完成代扣代缴，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业

自行承担。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9号

联系人：吕燕南

联系电话：010-88008674

传真：010-88008684

2、主承销商、保荐机构、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写字楼2座27层

联系人：王帅帆

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9092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9日

附件一：“12大唐01” 付息事宜之QFII/RQFII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付息 债权 登记 日收 市 后 持 债 张 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币元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邮箱：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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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会计差错追溯调整概述

根据国家财政部监督检查局及国家税务机关的稽查结果等，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或“本公司” ）对以前年度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并据此追溯调整了2014年度财务报表期初数据。

二、会计差错更正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国家财政部监督检查局及国家税务机关的稽查结果等， 本公司对未确认有合同争议的探矿权、

少确认的税费等事项进行了追溯调整。

本公司会计差错更正对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汇总如下：

受影响的

2014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度报表项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

万元

）

其他应收款

-4,341

固定资产

17

在建工程

4,325

无形资产

145,1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903

应交税费

15,79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958

长期应付款

180,539

盈余公积

-878

未分配利润

-44,773

少数股东权益

-25,622

营业成本

116

营业税金及附加

1,953

管理费用

82

财务费用

11,813

所得税费用

1,2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569

少数股东损益

-5,6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9,56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5,614

依据上表，本公司会计差错更正调增2014年期初资产总额约人民币146,022万元，调增期初负债总

额约人民币217,295万元，调减期初所有者权益约人民币71,273万元；调减上年同期利润总额约人民币

13,964万元,调减上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约人民币9,569万元。

三、董事会、监事会及会计师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1、董事会认为，公司对上述会计差错的更正是恰当的，有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真实客观的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

2、监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监督检查局及国家税务机关的稽查结果等，对2014年财务报表

期初数进行的追溯调整。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处理符合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客

观、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3、瑞华会计师事务所认为，上述以前年度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客观

真实的反映公司会计差错调整情况。

四、备查文件

1、大唐发电第八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2、大唐发电第八届十次监事会决议

3、会计师意见说明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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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八届十次监事会于2015年3月18日（星期三）上午11时30

分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9号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二层夏厅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3月6日以

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4名，实到监事4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同意提交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2、审议通过《201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3、审议通过《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审议批准《关于发布2014年年报说明》；

5、审议批准《关于“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审计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1）2014年年度报告（包括年报全文、摘要及业绩公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14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市地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全面、

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控机制和内控制度；公司对整体层面的多个内、外部风

险因素进行了评估，并对总体控制情况进行了差异分析，未发现本公司存在内部控制设计或执行方面的

重大缺陷；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反映了内控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同意公司发布

《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6、审议批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说明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监督检查局及国家税务机关的稽查结果等，对2014年财务报表期

初数进行了追溯调整。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处理符合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客观、

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述6项决议表决结果为：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

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2015-014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八届十九次董事会于2015年3月18日（星期三）上午9时

30分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9号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二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3月6日

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15名，实到董事13名。 周刚董事、姜国华董事由于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

本次会议，已分别授权吴静董事、赵洁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大唐国际发

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公司4名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

由董事长陈进行先生主持，经出席会议的董事或其授权委托人举手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含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审核委员会工作报告），同意提交

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同意提交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提交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中瑞岳华（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2014年12月31

日的会计年度，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约为

179,836万元（“人民币” ，下同）和176,742万元，本公司2014年度以按中国会计准则计算的母公司净利

润中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约为34,935万元。

本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总股本（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13,310,037,57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

股息每股0.13元（含税），派发股息总额约为173,030万元。

五、审议批准《2014年度公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3票

同意《2014年度公司关联交易》，董事及独立董事认为2014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属公司日常业

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且交易事项公平、合理及符合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六、审议批准《关于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审计师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所做的《关于大唐国际

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确认公司控股

股东及其它关联方于年内没有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形。

七、审议批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根据国家财政部监督检查局及国家税务机关的稽查结果等，公司对2014年财务报表期初数进行

了追溯调整，共调增期初资产总额约146,022万元，调增期初负债总额约217,295万元，调减期初所有者

权益约71,273万元。 同时调减上年同期利润总额约13,964万元,调减上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约

9,569万元。

2、董事（包括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是恰当的，有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

量，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会计差错更正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有关详情请参阅公司于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八、审议批准《关于发布2014年年报的说明》，同意发布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年报摘要及业绩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审议批准《关于聘用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中瑞岳华（香港）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公司继续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中瑞岳华（香港）会计师事务所为2015年

度境内、外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十、审议批准《关于“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审计报告” 的议案》，同意公司发布《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批准《关于<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同意公司发布

《2014年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发行不超过各类别股份20%新股份权利的建

议》，同意提交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如下权利：

（1）提议在本决议案第（2）项的规定下，一般及无条件批准董事会自本决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行使公司的一切权利以单独或同时配售或发行A股、H股股份，并做出或授予可能须行

使该等权利的要约、协议及安排；

（2）公司董事会依据本决议案第（1）项的批准，单独或同时配售或发行A股、H股股份，单独或同时

配售或发行的A股、H股的股份数分别不超过公司已发行在外的A股、H股股份数的20%；

（3）在本决议案第（1）和（2）项的规定下，董事会可在该限额内，对单独或同时配售或发行的A股、

H股股份的数量作出决定；

（4）董事会在本决议案第（1）、（2）及（3）项规定下，根据公司单独或同时配售或发行的A股、H股

新股份的实际情况，增加公司注册资本金并对《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十八条及第二十一

条做出适当修改。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于2015年6月30日之前，公司董事会将召开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上述第二、三、四、九及十二项议案需提交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因暂不能确定2014年股东周年大会召开的具体时间， 董事会授权董事会秘书根据确定的时间及内

容适时发出股东周年大会会议通知。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8日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阿阿胶 股票代码

00042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怀峰 王鹏

电话

0635-3264069 0635-3264069

传真

0635-3260786 0635-3260786

电子信箱

wuhf@dongeejiao.com wangpeng@dongeejiao.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4,009,010,468.21 4,016,304,415.30 4,016,304,415.30 -0.18% 3,056,074,263.94 3,056,074,26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

元

）

1,365,547,790.15 1,202,878,224.82 1,202,878,224.82 13.52% 1,040,218,141.08 1,040,218,14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1,264,435,483.80 1,154,179,769.20 1,154,179,769.20 9.55% 938,215,195.04 938,215,195.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

元

）

657,105,721.16 879,093,682.54 879,093,682.54 -25.25% 858,044,198.57 858,044,198.5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2.0879 1.8392 1.8392 13.52% 1.5905 1.590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2.0879 1.8392 1.8392 13.52% 1.5905 1.59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4.81% 25.80% 25.80% -0.99% 26.82% 26.82%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2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7,459,925,145.22 5,979,724,985.57 5,979,724,985.57 24.75% 5,325,655,926.77 5,325,655,92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

元

）

5,922,445,796.12 5,002,387,791.67 5,002,387,791.67 18.39% 4,246,561,787.58 4,246,561,787.58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73,7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

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3,38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1

、

华润东阿

阿胶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3.14% 151,351,731

2

、

新华人寿

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

红

-018L-

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12,261,405

3

、

中国太平

洋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 10,797,126

4

、

中国太平

洋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9% 9,119,971

5

、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国

泰国证医药

卫生行业指

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9% 9,098,686

6

、

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

红

-005L-

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 7,333,355

7

、

新华人寿

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

险产品

-

018L-

CT001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5% 5,555,229

8

、

全国社保

基金六零四

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2% 5,373,500

9

、

YALE

UNIVER鄄

SITY

境外法人

0.80% 5,226,354

10

、

中国工

商银行

－

诺

安平衡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3,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报告期末

，

持有公司

5%

以上的股东为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

，

其持有股份

151,351,73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23.14 %

。

未知华润东

阿阿胶有限公司与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

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聚焦“十二五” 战略，整合内外部资源，创新原料采购掌控和养殖模

式；技术研发支撑市场发展，增强竞争能力；积极推进文化营销和价值回归，创新营销模式和新渠道构建，

快速推进滋补保健业务拓展；提升组织能力，构建以主业为核心的全产业链掌控竞争新优势。

2014年公司持续推进阿胶价值回归、文化营销工程，精准传播，策划“熬胶尽孝”“进补必选”主题活

动，彰显东阿阿胶品牌力。 聚焦重点区域、聚焦重点产品，持续推进营销体制改革创新。

2014年营业收入40.09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6亿元，较上年同期的12.03亿元增

长13.52％。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集团于2014年7月1日开始采用财政部于2014年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和经修

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同时在2014年度财务报表中开始采用

财政部于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1、长期股权投资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之前，本集团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

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并采用成本

法进行核算。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后，本集团将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

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本

集团采用追溯调整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该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参见后附列

表。

2、职工薪酬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修订)之前，对于辞退福利，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

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为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裁减而提出给予补偿的建议，如果本集团已经制定正式的解

除劳动关系计划或提出自愿裁减建议并即将实施，同时本集团不能单方面撤回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裁减

建议的，确认因解除与职工劳动关系给予补偿产生的预计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修订)后，辞退福利的会计政策详见附注(三)20.3辞退福利的

会计处理方法” 。 本集团管理层认为该准则的采用未对本集团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3、合营安排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将合营安排分为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该分类根据合营方在合

营安排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确定，对权利和义务进行评价时考虑该安排的结构、法律形式以及合

同条款等因素。共同经营，是指合营方享有该安排相关资产且承担该安排相关负债的合营安排。合营企业

是指合营方仅对该安排的净资产享有权利的合营安排。本集团管理层认为该准则的采用未对本集团财务

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4、合并财务报表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修订)修订了控制的定义，将“控制” 定义为“投资方拥有对

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

响其回报金额” ，并对特殊交易的会计处理作出了明确规定。 本集团管理层认为该准则的采用未对本集

团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5、金融工具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增加了有关抵销的规定和披露要求，增加了金融资产

转移的披露要求，修改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到期期限分析的披露要求。 本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进行列

报，并对可比年度财务报表附注的披露进行了相应调整。

6、财务报表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将其他综合收益划分为两类：(1)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

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2)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

目，同时规范了持有待售等项目的列报。本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的规定进行列报，并对可比年度财务报表

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

7、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规范了公允价值的计量和披露。 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39

号-�公允价值计量》未对财务报表项目的计量产生重大影响，但将导致本集团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就公允

价值信息作出更广泛的披露。 本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的规定进行披露。

8、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适用于企业在子公司、合营安排、联营和未纳入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采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

露》将导致本集团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作出更广泛的披露。 本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的规定进行披露，并对

可比年度财务报表的附注进行了相应调整。

对于上述涉及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本集团已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了本财务报表的年初数或上年对

比数，并重述了可比年度的财务报表。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2013年1月1日及2013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

债和股东权益的影响列示如下：

合并报表：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重述前

)

人民币元

重分类

(

注

1)

人民币元

长期股权投资

人民币元

外币报表折

算差额

人民币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重述后

)

人民币元

可 供 出 售 金

融资产

- 18,000,000.00 64,979,984.82 - 82,979,984.82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121,640,526.18 (18,000,000.00) (64,979,984.82) - 38,660,541.36

外 币 报 表 折

算差额

(257,146.34) - 257,146.34 -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 - (257,146.34) (257,146.34)

项目

2013

年

1

月

1

日

(

重述前

)

人民币元

重分类

(

注

1)

人民币元

长期股权投

资

人民币元

外币报表折

算差额

人民币元

2013

年

1

月

1

日

(

重

述后

)

人民币元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产

- 18,000,000.00 68,403,000.00 86,403,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118,839,679.46

(18,000,

000.00)

(68,403,

000.00)

32,436,679.46

外 币 报 表 折 算

差额

(266,153.80) - 266,153.80 -

其他综合收益

- (266,153.80) (266,153.80)

注1：系子公司山东东欣投资有限公司认缴的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的份额，从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

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母公司报表：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重述

前

)

人民币元

长期股权投资

人民币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重述

后

)

人民币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64,341,404.63 64,341,404.63

长期股权投资

657,745,592.85 (64,341,404.63) 593,404,188.22

项目

2013

年

1

月

1

日

(

重述前

)

人民币元

长期股权投资

人民币元

2013

年

1

月

1

日

(

重述后

)

人民币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67,764,419.81 67,764,419.81

长期股权投资

637,097,949.04 (67,764,419.81) 569,333,529.23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5家。

1、本公司之子公司山东东阿阿胶健康管理连锁有限公司2014年6月通过向西丰县吉园鹿产品加工

有限公司现金注资人民币255万元，取得西丰县吉园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51%股权。

2、2014年8月，本公司出资设立东阿阿胶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1,500万元，持股比例

100%，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2014年10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山东东阿阿胶保健品有限公司出资设立西丰道地中药材有限公司，

出资人民币500万元，持股比例100%，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4、2014年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广东益建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与文山三七产业协会共同出资设立云南

文山三七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益建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协议出资人民币7,000万元，持股比例

70%，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该出资额分期支付，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广东益建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实际出资人民币1400万元。

5、2014年2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广东益建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出资1000万元设立吉林道地长白山人参

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益建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2014年12月，广

东益建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吉林道地长白山人参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本公司之子公

司山东东阿阿胶健康管理连锁有限公司。

二、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9家

广州市上品东阿阿胶有限责任公司、东阿东欣医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东阿东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东胶商贸有限公司、杭州东阿阿胶商贸有限公司、合肥东阿阿胶商贸有限公司、青岛元亨斋东阿阿胶

销售有限公司、青岛养滋堂东阿阿胶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吉祥云东阿阿胶零售有限公司本年已注销。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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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5年3月7日以邮件的方式通知董事， 于2015

年3月17日在深圳木棉花酒店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春城先生主持，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

参会董事9人。 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4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最近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最近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最近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最近股东大会审议。

经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本公司2014年度合并利润总额为1,613,334,600.58元，合并净利润

为1,372,277,018.77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65,547,790.15元。根据2013年度的股东

会决议向全体股东分派现金股利457,815,075.90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3,183,166,287.12元，2014年

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090,899,001.37元。

依照我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法定公积金累计金额达到注册资本50%以上的，可以不再

提取。 2014年末公司法定公积金占注册资本的比例达到71.28%，因此本年度不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4年末总股本654,021,53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8元（含税），现金分红总额为523,217,229.60元。

六、《关于公司提取2014年度激励基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 2010�年 5�月 28�日召开的 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东阿阿胶中长期激励实施办

法》（详见 2010�年 4�月 23�日公告文件），引述相关规定：“依据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公司年度财务

指标，若本年度净资产收益率达不到 10%，则 不提取激励基金；若本年度净资产收益率达到 10%及以

上时，则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基于劳动力市场对标、经济增加值（EVA）测算等因素进行审核，确定提取

比例，计算应提取的激励基金总额，报董事会批准，但提取额的增长率不超过净利润增长率。 ” 根据以上

规定 2014�年度激励基金提取额为 7,800�万元。

七、《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最近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关于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关于公司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关于公司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王春城先生、魏斌先生、毛哲樵先生对本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需提交最近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关于转让山东聊城阿华制药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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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5年3月7日以邮件的方式通知监事， 于2015

年3月17日在深圳木棉花酒店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方明先生主持，会议应参会监事5人，实

际参会监事5人。 本次监事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最近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最近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最近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最近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关于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审阅了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公司经营

管理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 同时，公司建立了完整的内部控制组织

机构，内控审计及相关人员配备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监督与执行。 2014�年公司内部重

点控制活动规范、合法、有效，未发生违反国家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相关规定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

立、完善和运行的实际情况。

七、《关于公司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监事方明先生、刘文涛先生对本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需提交最近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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